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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府规〔2020〕6 号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 
无人认领遗体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湛江市无人认领遗体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民政局反映。 

  湛江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4月 14 日 

湛江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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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无人认领遗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工作，根据《殡葬

管理条例》和《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

管理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适用本管理

办法。 

本管理办法所称的无人认领遗体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现

以下两种情形，在公告期届满后仍无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为其

办理殡殓手续的遗体： 

（一）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

（二）姓名、身份清楚，但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在防腐期

15 日届满后不为其办理殡殓手续的。 

第三条  公安部门自向殡仪馆移交遗体之日起 30 日内负责

核查无人认领遗体的身份，并建立无人认领遗体 DNA 检测报告和

相片档案，医疗卫生机构自向殡仪馆移交遗体之日起 15 日内负

责提供在医院内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的相关资料。 

第四条  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或其他场所正常死亡的人

员，由医疗卫生机构及时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通知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对下列遗体进行

检验、鉴定、拍照、登记、备案，由公安部门在医疗机构出具的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加注遗体处理意见。 

（一）在医疗卫生机构范围内非正常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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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卫生机构不能确定是否属正常死亡的；

（三）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

（四）姓名清楚，但无法联系到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的。

第五条  在医疗卫生机构区域以外非正常死亡人员遗体，由

公安部门负责检验、鉴定、拍照、登记和收集遗物，开具《居民

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并加注遗体处理意见。 

第六条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应当按规定填写，

注明死者姓名、身份以及是否属于非正常死亡等情况。如属姓名

不详、身份不明或虽姓名、身份清楚，但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

放弃现场认领的，应当予以注明。 

第七条  殡仪馆凭《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收运遗

体。 

第八条  无人认领遗体应自接运至殡仪馆后 15 日内处理。

因案情需要保留的遗体，公安部门应当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

断）书》上注明防腐期，防腐期一般不超过 15 日。防腐期满后

需要继续留存的，公安部门应当在防腐期届满前 3 日内及时办理

延期手续，且每次延期存放的保存期不得超过 15 日；累计防腐

保存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90日。 

第九条  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遗体，

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刊登公告，公告期为 60 日。公告期满后仍

无人认领的，公安部门应当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通知殡仪馆对

遗体进行处理。 

符合本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遗体由民

政部门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发布公告，公安部门、殡仪馆联合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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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报刊发布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并履行催告程序后仍无

人认领的，公安部门应当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通知殡仪馆对遗

体进行处理。 

第十条  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在防腐期或公告期内，

如有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认领的，凭公安部门开具的介绍信到

殡仪馆办理认领手续；对有可能查清身份或通知家属认领的遗

体，公安部门应当调查核实并通知家属认领。 

第十一条  患甲类传染病、炭疽死亡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传染

病死亡遗体要按有关法律和规定及时处理。 

非患传染病死亡遗体有以下情况之一的，无需公告，殡仪馆

可以对遗体进行处理： 

（一）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书面表示放弃认领的；

（二）正常死亡遗体已出现膨胀、腐臭气味、舌肿眼突等明

显高度腐烂腐变症状的； 

（三）公安部门签署意见确认为无人认领的；

（四）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立即火化的。

第十二条  无人认领遗体火化后，殡仪馆应建立相关档案并

将相关资料报公安、卫健部门备案，骨灰自火化之日起保留 4年。

在骨灰保留期间如有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认领的，殡殓处理费

用由认领者负责；骨灰保留期满仍无人认领的，骨灰由殡仪馆负

责处理。 

第十三条  对政策允许土葬的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

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 10 个少

数民族的无人认领遗体，由民政部门会同民族宗教部门按有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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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策处理。 

第十四条  涉及外国人、涉港澳台侨的无人认领遗体，由民

政部门会同外事、港澳台侨、公安等部门按有关政策处理。 

第十五条  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安

排。因交通事故、刑事案件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费用，按

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六条  民政、公安、卫生健康、财政、外事、港澳台侨、

民族宗教部门和殡仪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要正确履行职责，违

反本管理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

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一） 应当由本单位处理而推诿不作处理的；

（二） 故意拖延时间处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 虚报、骗取遗体处理费用的；

（四） 有其它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若

依据的政策法规发生变化或有效期满，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评估修

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 
纪委监委办公室，驻湛各部队，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中 

 央、省驻湛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各大专院校，各新闻单位。 

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4月 15日印发 


